清城区“1·26”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年1月26日19时47分，位于清远市清城区北江一路凯旋汇路口路段，一辆粤RD72101号小型新能源汽车（出租车）与一名横过马路的路人发生碰撞，造成该名路人死亡。事故发生后，清城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了事故调查，并形成《清城区“1·26”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2024年9月18日，《事故调查报告》经清城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结案。
为深刻吸取2024年以来一系列生产安全事故教训，扎实做好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有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和《清远市清城区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制度（试行）》（城安办〔2023〕18号）等规定，清城区安委办牵头组织成立了清城区“1·26”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清城区安委办依据《事故调查报告》等相关文件为依据，通过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文件及现场核查等方式，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和整改措施落实进行了综合评估。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按照《调查报告》等文件要求，梳理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如下：
[bookmark: _GoBack]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粤RD72101号小型新能源汽车驾驶人何*华进行处理。
三、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清远市公安局清城分局已对辖区内部分驾驶人驾驶行为、车辆安全技术状况、路口交通设施，严厉打击出租车超速、不礼让行人、违规变道等影响交通安全的营运行为，规范出租车运营秩序，提升行业整体安全水平。
清城区交通运输局对辖区所有出租车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重点核查企业安全制度落实、车辆管理、驾驶人培训、动态监控等情况，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四、总体评估意见
从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来看，评估组认为事故责任追究已基本落实到位；各有关单位也基本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中关于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各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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